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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會議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一、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為有效運用六堆客

家文化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會議場地，發揮使用功能及妥善管理，

並提供各界使用場地設施及設備，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會議場地： 

    本園區演藝廳、演藝廳前戶外廣場、六堆會議廳、第一會議室及會

議室前廳(交誼廳)。 

三、 申請資格： 

(一) 個人：須年滿二十歲，且曾於國內外縣市級以上場所公開會議、活

動擔任主講者或演出者。 

(二) 公司、行號、法人或團體：國內(外)依法登記立案者（如需表演應具

備辦理演藝活動資格）。 

(三) 學校：國內(外)依法立案之各級學校。 

(四) 各級政府機關（構）。 

四、 申請活動內容及限制： 

(一) 本園區每週一為休園日，該日不提供活動申請，但經本中心同意者，

不在此限；其他不提供活動申請日期，則依本中心計畫期程及相關

規定辦理。 

(二) 本園區會議場地，以供會議、上課、研討會、演講、座談會、學術、

推廣客家或各項文化藝術活動及相關教育訓練等之使用為原則。 

(三) 未經本中心書面同意，不得將本中心或本園區列為主、協辦或贊助

單位。 

(四) 申請使用本園區會議場地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本中心不予核准，已

核准者，得停止使用，並限制於二年內不得申請使用本中心場地：  

1. 違背政府政策、法令、社會善良風俗或有害社會公益者。 

2. 辦理各種政治性活動、宗教佈道或法會儀式。 

3. 商品促(直)銷及其他商業行為。 

4. 內容與申請登記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5. 內容具危險性或有污損本園區環境、建築、場地及各項設施之虞，

經本中心認定不宜繼續使用者。 

6. 曾使用本園區場地違反規定情節重大者。 

7. 其他經本中心認定不宜使用者。 

五、 申請作業： 

(一) 申請方式： 

申請者應填送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會議場地使用申請書(如附件一) 及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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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會議（活動）計畫書等相關資料提出申請，經本中心核准後始得生效。 

(二) 受理期間： 

1. 年度申請(依本中心公告辦理)： 

(1) 每年一月份受理當年七月至十二月檔期。 

(2) 每年七月份受理次年一月至六月檔期。 

2. 臨時申請：申請者得於查詢剩餘檔期後，於活動辦理前三十日至六

十日間，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三) 送件方式： 

1. 親自送件： 

(1) 備妥相關資料於送件時間、地點親自辦理申請手續。 

(2) 送件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國定假

日及例假日除外)。 

(3) 送件地點：本中心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屏東縣內埔鄉建興村信義

路588號【行政中心3樓】）。 

2. 郵寄送件： 

備妥相關資料於規定期限內(郵戳為憑)以掛號郵寄至本中心六堆客家

文化園區（屏東縣內埔鄉建興村信義路588號），信封請註明場地設

備使用申請。 

(四) 送件內容： 

1. 申請函或證明文件：  

(1) 政府機關(構)及學校應出具申請函。 

(2) 公司、行號、法人或團體應附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證明文件影本。 

(3) 個人應附身分證影本。 

2. 申請書一式三份。 

3. 會議（活動）計畫書。 

(五) 資格不符或資料不齊者，本中心不予受理，且不退回申請資料。 

(六) 本中心得於活動開辦前查驗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六、 審核作業： 

(一) 年度申請：於收件後三十日內通知申請結果，並依申請者預定使用日

期安排檔期。 

(二) 臨時申請：於收件後十日內通知申請結果。 

七、 繳費： 

(一) 繳費時間： 

1. 年度申請者：應於使用日前二個月，或依本中心通知函所訂期限內

繳納完成。 

2. 臨時申請者：應於接獲通知後七日內，或依本中心通知函所訂期限

內繳納完成。 

3. 補繳者：場地設施及設備使用如有增減或變更，而有收費變動情形

時，其屬補繳者，應於會議、活動首日前七日內，或依本中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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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所訂期限內繳納完成。 

(二) 繳費注意事項： 

1. 申請者應依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會議場地設施及設備收費標準，繳納

會議場地使用費（含空調水電及清潔費）及保證金，逾期視同放棄

使用。使用完畢後，經本中心確認無損毀各項設施，且依規定回復

原狀時，所繳之保證金無息歸還。 

2. 場地使用費逾期繳納之規定，適用規費法第二十條規定辦理，每逾

二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除徵

收百分之十五滯納金外，並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3. 前目應繳納之使用規費及滯納金，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

繳費義務人繳納之日止，依規費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之存款利率，

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4. 由本中心與其他單位合作、協同辦理之各項活動，經本中心同意使

用者，使用單位得免費使用場地設備，並有優先使用權，但須支付

場地使用保證金。 

5. 繳費方式： 

(1) 現金（請至本中心繳納，地址：苗栗縣銅鑼鄉九湖村銅科南路6

號）。 

(2) 即期支票或郵政匯票（受款人：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支票請劃線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 

(3) 電匯： 

銀行名稱：中央銀行國庫局 

帳戶名稱：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帳號：2403-6402-1260-13 

(4) 非以現金方式繳費，因故無法兌付者，除於期限內發現並於期限

內完成繳費外，視為申請者自始未繳費用，依本要點處理之。 

(5) 本中心所開立之收據名稱必須與申請者簽署申請書之名稱一致。 

八、 繳納費用退還或沒入情形： 

(一) 申請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繳納之費用（含保證金）無息退還：  

1. 使用日二十一日前，因故無法如期使用，以書面通知本中心並經核准

者。 

2. 場地使用當日，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歸責於申請者之事由，致無法如期

使用場地時，除雙方另議檔期者不予退還外，申請者得於原因消滅次

日起七日內辦理取消使用手續。 

3. 本中心因政策需要或特殊事由無法出借會議場地時，於使用日二十一

日前通知申請者變更使用日或場地，致申請者因而取消活動者。 

4. 有第四點第四款之情形，且尚未使用會議場地者。 

(二) 非前款情形而取消使用會議場地者，其繳納之費用除保證金外，概不

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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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者於活動期間經本中心查核有第四點第四款規定停止使用情形之一

者，應沒入場地保證金。 

九、安全管理及使用規定： 

(一) 本園區會議場地所有之各項設備、器材及桌、椅等可移動式之財產設

備，僅限於本園區會議場地內使用，禁止搬離、借出。 

(二) 未經本中心同意，嚴禁任何黏、貼、釘、掛等動作施於本園區建築物

(含會議室及園區公共區域)之牆面、地面或柱體及有關設備、公物之

上，一切布置均應先取得本中心同意，違者所造成之意外事故或毀損，

申請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立即拆除復原，本中心亦得逕予拆除復原，

申請者不得請求賠償或補償，其拆除復原費用自保證金中扣抵；保證

金不足扣抵時，應予追償。 

(三) 會議場地之布置及復原工作，由申請者負責；為維護場地之秩序及安

全，使用期間之公共秩序、安全維護、環境整潔及傷病患急救，由申

請者負責處理，並應將處理過程及結果通知本中心。 

(四) 申請者自有設備或私有物品等應自行保管；如有遺失或毀損，本園區

概不負責。 

(五) 前款自有設備或私有物品應於本中心通知期限或使用期限屆滿前遷離，

逾期視為廢棄物，本中心得逕行清理處置，所需費用自所繳保證金扣

抵，申請者不得提出異議及請求賠償。 

(六) 會議場地全面嚴禁吸煙、飲食(含口香糖、檳榔)及大聲喧嘩或其他不

當行為，並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及寵物進入。 

(七) 申請者於使用場地期間，應視活動性質自行投保產險及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以保障財產與活動人員生命、身體及公共安全。本中心除提供

既有之安全措施外，場地內物品及各項設施之保管、維護及安全由申

請者自行負責。 

(八) 申請者應於使用結束後，將使用之會議場地及設備，當日點交歸還。 

(九) 會議或活動企劃書之主要會議、活動形式或經本中心認定之基本會議或

活動條件，不得變更；其餘內容如有變更，應於會議或活動首日十四

日前以書面辦理申請，經本中心書面同意後始得更動。 

(十) 演藝廳設備使用應依本中心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演藝廳場地設施及設備使

用規定辦理（如附件二）。 

(十一) 本中心提供申請者之設備支援詳如設備資料清單（演藝廳部分另詳

技術資料、技術需求表、座位表，如附件三），申請者應依活動需要

確認內容並於活動開始七日前提出， 逾期本中心不予提供。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 申請者於使用場地七日前或本中心指定日期，得視需要至本園區召開

技術協調及現勘會議。 

(二) 除因可歸責於本中心會議場地建築體與設備本身之缺失，致申請者不

可避免之損失外，本中心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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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者使用本園區場地設施應注意維護並保持清潔，接受本中心之督

導，如有毀損各項設備，應負責修復或賠償，未修復者，由本中心自

行招商修復；活動結束當日應負責場地之清理，並回復原狀，逾期未

回復原狀時，得由本中心自行僱工清理。本中心自行招商修復或僱工

清理之費用自保證金扣抵，不足時追償之。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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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會議場地使用申請書 

 

申請方式 □年度申請  □臨時申請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性質 
□會議 □研討會 □座談會 □講座 □教育訓練  

□戲劇 □音樂   □舞蹈   □研習 □其他：                       

申請者 

（申請人） 

單位名稱(姓名)： 

 

本欄請加蓋申請者章及負責人章： 

(線上申請本欄略) 

收據抬頭 

名稱(即退款存摺戶名)： 

統一編號(或身分證字號)： 

存摺影本請連同申請書檢附 

負責人 
 

電話 
(  ) 

手機  

聯絡人 
 

電話 
(  ) 

手機  

聯絡地址 

□□□ 

 
傳真  

E-mail  

會議 / 活動

名稱及摘要 

名稱： 

 

摘要： 

 

 

 

使用場地 

□演藝廳（含表演空間、等候大廳及排練室，容納500人）  

□演藝廳前戶外廣場 □噴泉廣場 □好客市集 □中軸廣場 □池畔廣場 

□六堆會議廳（容納130人） □第一會議室（容納40人） □交誼廳（容納40人） 

申請檔期 

第一意願：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共    日。 

第二意願：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共    日。 

第三意願：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共    日。 

租借時段 □08:00~12:00    □13:00~17:00   □18:00~22:00   □08:00~17:00 

排演、預演

或會場布置

期間 

   年   月   日   時  ~  年   月   日   時，共    日    時。 

申請文件 

要項 

□申請函或證明文件：政府機關(構)及學校應出具申請函，公司、行號、法人或團體

應附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證明文件影本，個人則附身分證影本。 

□本申請書一式3份。 

□會議（活動）計畫書。 

□存摺影本 

填表說明：本申請書，正本二份由園區留存，申請者留存一份。 

 
 

 

編號： 

(此欄由主辦單位編號) 

裝 訂 線  

本人確已詳讀並瞭解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會議場地使
用管理要點內容 
    
              申請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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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會議場地設施及設備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102年4月2日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客發公字第10200017092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5年10月1日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客發公字第1050004552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所稱場地包括演藝廳、戶外廣場、六堆會議廳、第一會議室及會

議室前廳(交誼廳)。 

第三條 本園區場地使用及保證金收費標準如附表。 

第四條 本標準所定收費基準依規費法相關規定辦理，每三年至少檢討一次。 

第五條 本標準使用規費，有本園區與各機關學校共同辦理業務、教育宣導或協

助事項等活動時，得免徵場地使用費。 

第六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五月一日施行。 

本標準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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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場地名稱 使用時段 
場地使用費 

保證金 備註 場地費 空調及水電
費 

清潔費 

演藝廳 

08:00~12:00 10,800 6,700 1,500 20,000 如需外加接 
電，每場次
4,000元。 
如需錄影，每
場次1,000元。 

13:00~17:00 10,800 6,700 1,500 20,000 

18:00~22:00 10,800 6,700 1,500 20,000 

08:00~17:00 21,600 13,400 3,000 20,000 

預（排）演 
每場次 - 5,000 - - 

戶外廣場 

08:00~12:00 1,200 3,800 1,000 20,000 如需外加接 
電，每場次
2,000元。 

13:00~17:00 1,200 3,800 1,000 20,000 

18:00~22:00 1,200 3,800 1,000 20,000 

08:00~17:00 2,400 7,600 2,000 20,000 

預（排）演 
每場次 

- 2,000 - - 

六堆會議
廳 

08:00~12:00 4,000 1,500 500 10,000 如需錄影，每
場次1,000元。 13:00~17:00 4,000 1,500 500 10,000 

08:00~17:00 8,000 3,000 1,000 10,000 

預（排）演 
每場次 

- 1,500 - - 

第一會議
室 

08:00~12:00 1,400 600 500 5,000  

13:00~17:00 1,400 600 500 5,000  

08:00~17:00 2,800 1,200 1,000 5,000  

預（排）演 
每場次 

- 600 - - 
 

會議室前
廳 

(交誼廳) 

08:00~12:00 1,200 300 500 5,000  

13:00~17:00 1,200 300 500 5,000  

08:00~17:00 2,400 600 1,000 5,000  

預（排）演 
每場次 

- 300 - - 
 

     說明： 

       一、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之。 

       二、使用場地應依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六堆客家文化園區 

           會議場地使用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三、每場次為4小時，未滿4小時者以4小時計算；超出預定時程30 

           分鐘者，以1場次計算。 

       四、使用時段08:00~17:00，費用以2場次計算。 

       五、連續使用超過1日以上，其保證金以繳納1場次計。 

       六、演藝廳及六堆會議廳錄影設備為額外列計，使用時繳交1,000元。 

       七、除演藝廳及戶外廣場外，其餘場地夜間場次暫不開放。表列戶外廣 

           場分指演藝廳前廣場、噴泉廣場、好客市集、中軸廣場、池畔廣場 

           等單一廣場。 

       八、費用以新臺幣計。 

 

 

 


